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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

2006-6-7  皮伟兵  阅读256次

     

    “荣”，即荣誉；“辱”，即耻辱。荣辱观，顾名思义，就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

度，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表现。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

荣辱观。”由此可见，荣辱观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荣辱观。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

八耻”即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内涵，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特点，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

声。我们应在全社会加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辨清什么

是荣，什么是辱，牢固树立起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同志还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当前，在全社会开展并加

强荣辱观教育，使人们能够明辨是非、善恶、美丑，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无疑可以为和谐社

会建设构筑坚固的思想道德防线。  

    

    一、加强荣辱观教育是推进社会民主法治的前提条件。社会民主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我国是人

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通过立法机制保障人民充分享有各种合法权益。

因此，民主离不开法治，法治是民主的基础。但是，依靠国家强制力量实施的法治，还只是一种外在的

尺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加强荣辱观教育，则能够使我们明确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

丑的界限是绝对不能混淆的，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这就容易

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内在的秩序，一种内在的精神，从而自觉地推动民主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二、加强荣辱观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的社会风气不断好转，社会环境也不断改善。但是，相应的违法

乱纪、贪污腐败、生活糜烂、道德失范等各种丑恶现象时有发生，这种不良社会风气严重挫伤公民的公

平感和正义感。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

体现。”因此，净化社会风气，建立一个能够规范社会行为、规范做人行为、规范一切言行的行为规范

和准则，就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胡锦涛同志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针砭时

弊，适逢其时，为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指南。  

    

    三、加强荣辱观教育是创设诚信友爱氛围的基本保证。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建设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他提倡“言必信，行必果。”孟子说：“诚

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韩非子也说：“巧作不如拙诚。”其实，无论是个人或是企业还

是政府，都不能不讲诚信，都离不开诚信。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巧取豪

夺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在被喻为“象牙塔”的高等学府中，也存在学术腐败等问题。因此，在全

社会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无疑有利于人们弘扬中华民族讲诚信的传统美德，唾弃见利忘义、损人

利己的行为，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和谐的人际交往关系，为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加强荣辱观教育是激发公民创造活力的必要手段。英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Maslow）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类的需求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

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其中尊重需求既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

他人对自我的认可与尊重。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人或社会群体的褒奖，这就是尊重的需要。这种需要一

旦以积极的形式出现，就表现为个人对荣誉的追求和对耻辱的回避。加强荣辱观教育，并把社会主义荣



辱观落到实处，使“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

苦奋斗”的思想和行为受到赞扬和奖赏，就能凝聚人心、提升境界、激发活力，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共同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  

    

    五、加强荣辱观教育是维持社会安定有序的根本措施。社会的安定有序，人类的和谐美满，不仅需

要法律法规的约束，需要各种法律制度的保障和监督，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达成一种普遍认同的健

康向上的价值理念，形成维系社会安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道德风尚。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总的来看，社会精神风貌的主流是好的，但也有少数人颠倒是非黑白，荣辱不

分，把腐朽当神奇，把庸俗当高尚，把缪误当真理，长此以往，必然导致精神家园的缺失、人际关系的

冷漠、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加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六、加强荣辱观教育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途径。一个社会的和谐，不仅包括经济的和

谐、政治的和谐，还包括生态的和谐，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

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与此同时，铺张浪费更可怕了，滥砍滥伐更严重了，环境污染更恶化了；植被破

坏、水土流失现象随处可见，沙尘暴也日益猖獗。这一切除了自然因素之外，也有人为因素的作用，是

人们无视自然保护以及漠视生态和谐所造成的恶果。这一系列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身心健康，威胁着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呼唤优良环境，人们渴望美好家园，因此通过荣辱观教育，使人们真正做

到“羞耻心不可无，耻辱之事不可为”，并产生心灵共鸣，自觉爱护环境，对建设和谐社会是非常有意

义的。  

    

    七、当前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要注意的问题。一是要重视教育引导。人们的正确思想并非是与

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积累和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逐步获得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也不

例外。正确的荣辱观同样需要通过教育，才能为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社会群体意

识，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教育的方法多种多样，譬如说理引导法、情感熏陶法、自我教育法

等等。在矛盾的统一体中，有荣必有辱，有正面必有反面；同样，社会上有很多像文花枝、李素丽这样

默默奉献的辛勤劳动者，也不乏成克杰、胡长清这样的贪污、蜕变、腐化分子。因此，我们在进行正面

宣传的同时，还应开展反面教育，为人们及时敲响警钟，使人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做荣誉之事，拒

耻辱之为。二是要加强法制建设。教育引导是把社会所要求的荣辱观念内化为自己所接受和认同的道德

思想，并把这种思想外化为实际行动。它所依靠的是受教育者的自律自省。同时，我们也要加强法制建

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融入到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措施

中，融入到社会的各项管理工作中。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奖惩制度，对于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给予表扬

和嘉奖，对于违反道德要求的行为进行批评和惩罚。三是要落实践行机制。不管是教育引导，还是法制

建设，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实践。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要求逐步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为

建设和谐社会添砖加瓦。首先，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全局工作的重要性，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并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其次，工会、

共青团、妇联、教师等组织和群体，要注重言传身教，率先践行荣辱观的要求。最后，每个社会成员，

都要认真学习胡锦涛同志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领悟其中的基本内涵和深远意义，把其

思想和精髓内化为自己做人的基本准则和处事的基本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夯实基础。

（腾冲选辑） 

    

    

    

   来源：光明日报 网站编辑：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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